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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範疇內的澳門刑法原則 、
居民的刑事訴訟權利與保障＊

L eono r Assunç ã o ＊＊

刑法原則、刑事訴訟權利保障均是《基本法》所訂定的基本原則與權利的優

先體現。鑒於我們獲邀請以簡明的方法表達對該等體現的見解，因此我們深信不

應在上述題目的本身格局以外來進行有關探討。該格局就是澳門現行刑法體系的

基本原則、刑事訴訟權利與保障以及其相關者等的總體 。

我們首先列具以下對本文具有方針或導綫作用的論點，以便同時地以系統方

法學與辯明的手法來表達我們的見解。這些論點是：

一、《基本法》在一九九九年後實施於澳門地區，是當地的根本大法，因此

對刑事及刑事訴訟的法律體系產生重大影響① 。

二、根據《中葡聯合聲明》規定（見第二條第四款、附件一第三條第二段及

第四段），一九九九年以後澳門現行法律體系基本不變，這意味着《中

葡聯合聲明》對“保留原則”（基本或主要地維持原先生效的法律體系

）予以肯定②，僅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因應符合《基本法》的需要

而作出的嗣後修改者除外 。

＊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澳門法學會在澳門司法法院擧辦專題研討會。本文是筆者當時所

作演講的全部內容。筆者僅添加了有關注釋 。

＊＊ 澳門大學法律系助敎

①見 Jor g e Ol i ve i r a 在澳門律師公會出版的《基本法範疇內的澳門法律體系》 · 1 9 9 2

·第37 頁內所發表的《基本法乃澳門法律體系不變的原則》 。

②見 Paul o Card i nal 在《基本法範疇內的澳門法律體系》內所發表的《基本法範疇內的律

師業法律制度》· 第7 3頁； A lber to Cost o 在《澳門法律雜誌》·第 一 册 · 1 9 8 8 ·

第 5 3 頁內所發表的《澳門法律進程在中葡聯合聲明下的保留與改變》； Fr an c i sc o

Gonç al ves Per ei r a 在《行政》雜誌·第1 1 期·第四册 · 1 9 9 1 · 第 7 7 頁內所發

表的《聯合聲明、過渡模式與行政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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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葡聯合聲明》第二條第四款更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

障澳門居民和其他人的一切權利和自由……”。（譯者註：上述者是《

中葡聯合聲明》葡文本的有關條文內容，但中文本僅指出“……依法保

障澳門居民和其他人的人身、言論、……等各項權利和自由。”）

主要保留澳門現行法律，以及保障澳門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一槪是現行

社會、經濟制度及有關生活方式（在五十年內）不變原則的落實，而《

中葡聯合聲明》已明確規定之。

三、《基本法》係在於達成《中葡聯合聲明》第十二條第二款所定的目標，

即對《中葡聯合聲明》所提及的“基本政策”及“其各附件所作的具體

說明”予以規定，因此《基本法》將成爲澳門法律體系內的其中一部法

規。儘管《基本法》的效力高於普通法律，仍須與《中葡聯合聲明》相

符合，且不應扭曲或歪曲澳門法律體系的主要內容。上述者是澳門不同

法律專家所依循的立場③。

四、澳門的刑法體系好若澳門整個法律體系內的其餘法律部門般，係以眞正

“凝聚核心”④原則爲基礎。該等原則將法律文本內的法條文字所意旨

、表達的法益或價值予以反映，從而對有關法律文本賦予理性、涵義與

特徵，並將立法者在刑事與刑事訴訟體系上的結構性選擇予以體現。

基於刑法的遏止性內容，有關制裁或處罰涉及嚴厲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

，而刑法隨之受制於以下原則，就是國家對公民權利義務的干涉範圍或

界限應盡量縮小，且司法機關履行職責時不得貌視公民⑤。

五、基於《中葡聯合聲明》所規定的“澳門法律體系主要不變的原則”（但

非指完全不變）⑥，《基本法》應與澳門法律體系銜接，換言之，對該

體系的一切必要修改（這是澳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必然結果）均不

得使上述各原則喪失特徵，亦不得限制澳門居民的權利、自由與保障，

彼等鑒於其對象與規模，實屬法律保護的核心與最基本內容。

與上述者相反的見解，將使《中葡聯合聲明》淪爲“一份對澳門居民絕

對不生過渡作用”、不具因由、不具目標的文件，“旣不改變任何事物

，也不證明任何合理”⑦。

③見 J o r g e Ol i v e i r a的 上述作品第3 5頁；Pa u l o Ca r d i n a l 的上述作品第7 5頁 。

④有關名詞係 Can ot i l ho ／ V i t a l Mor e i ra 在《憲法註解》第42頁所提出的“規範

原則”，而這些“規範原則”是憲法組織的基本規條，會聚了構成憲法體系精粹的法益與價

値 。

⑤關於“保護公民權利的要求”與“執行刑法的刑事訴訟”間的必然對立關係，見Kl aus

Ti edmann在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e v i ew o f Pe n a l L a w·A ．I ．D．P ．·第6 2册·1

9 9 1·第 1 0 0 1 頁及 隨後各 頁內 所發 表 的 Commen t a i r e de l a q u es t i o n l l l Les

mou vemen t s de ré fo r me de l a procé dure pé na le et l a p r o te c t i o n des

d r o i ts d e l＇homme。

⑥見 J o r g e Ol i v e i ra的 上述 作 品 第3 3頁 。

⑦見Rola nd Ba r t he s 在 En sa i os Cr i t í c o s · Si g n o s ·1 9 7 7·第1 9 3 頁內所

提出的“好若一切不受任何制裁的文學作品——雖然向人間作出建議，但不以任何常規作依

據或證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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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角度下，可以肯定（且必須肯定）《基本法》（草案）在基本權利

與自由方面的條文是空泛及有多少不明確的，此外，該草案的最明顯特點就是在

訴訟權利及保障條文方面的吝嗇。

雖然《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一槪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作爲藍本，但彼此間有不少不同之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在不

可解釋及不合情理的情況下，竟然不載有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八十七

條（位於第四章“政治體制”的第四節“司法機關”內）等同的條文，該條文明

確肯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中保留原在香港適用的原則和當

事人享有的權利”⑧。

大家不可因省略上述規範而推論無須保留澳門的訴訟原則與權利，基此，在

確定《基本法》（草案）最後文本時，宜納入上述條文。

在刑法方面，《基本法》（草案）規定了以下原則，其重要性無庸置疑。

《基本法》（草案）第二十九條第一段訂定“罪刑法定”原則及其相應落實

——在行爲定罪、刑罰科處方面禁止追溯適用刑法。

上述原則載於澳門現行《刑法典》第五條及《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第二十九

條，並在邏輯上產生以下效果：對行爲人所科處的刑罰，不得較該行爲人實施犯

罪時的現行法律所定的刑罰嚴重（見《刑法典》第六條）；禁止定罪類推以塡補

法律漏洞、禁止定罪擴張解釋（見《刑法典》第十八條）；對行爲人追溯適用較

優的法律（見《刑法典》第六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

。此外，罪刑法定原則亦產生另一原則，就是一切刑事上的遏止性措施均受嚴格

的法定標準所約束，而《基本法》（草案）第四十三條已落實之。對我們而言，

倘若該條文還指明“一切限制澳門居民權利、自由的措施均受制於必要、符合所

保護法益等標準”則該條文又可落實另一根本原則——“刑法干涉最少原則”。

基於所保護法益（公共安全、公共衞生與道德、第三人的權利與自由）的範圍及

空泛性，着眼點是應該由普通法律的立法者負責嚴格訂定對澳門居民基本權利與

自由予以限制的內容⑨。《基本法》（草案）第三章第二十四條及隨後條文列具

澳門居民的權利與自由，雖然對人身自由（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三

條）、人格尊嚴不可侵犯（第三十條）、住所（第三十一條）、私人生活和家庭

生活的隱私（第三十條）等權利予以肯定，但不規定生命權。

⑧原 英 文 本 是“I n c r im i na l o r c i v i l p ro c e e d i n g s i n t h e Ho n g Ko n g a dmi n－

i s t ra t i v e R e g i o n，t h e p r i n c i p l e s p r e v i o u s l y a p pl l e d i n Ho n g K o ng

a n d t he r ig h t s p re v i o u s l y e n j o y e d b y p a r t i e s t o p ro c e e d i n g s s ha l l

b e ma i n t a i n e d”。

⑨根據 Ales s a n d ro B a ra t t a Do u t r i n a P e n a l· B u e n o s A i r e s ·Oc t／ De c· 1 9

8 7·第 6 2 3至 6 2 4頁 註 （ 1 ）內 所 發 表 的 P r i n c i p i o s d e l De r e c h o P e n a l M i n－

im o，Pa r a u n a Te o r i a d e l o s De re ch o s Human o s como o b j e c t o Y L i m i t e

da L a L ey Pen al ，“公共安全”、“公共衞生與道德”、“公共秩序”等雖然是應受

刑法保護的社會要求，但必須與構成社會成員的個人眞正需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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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權是人類的基本權利，是不可侵犯的人類尊嚴的體現，而《葡萄牙憲法

》對生命權利所賦與的效力，是處於受保護的權利自由的最高地位 。

在刑法方面，對生命權的保護係透過處罰謀殺及禁止死刑而落實 。

明確禁止死刑是刑罰人道主義的相關措施，自十九世紀起已深獲歐洲大部份

法律體系接受，並且是澳門現行刑罰制度基本架構內的組成部份，而在葡萄牙刑

法內的刑事制裁制度亦然 。

我們不打算在本文內竭力分析是否容許死刑的爭議問題。大家亦已知悉，有

關爭論無論在學說抑或刑事政策領域上，至今仍未終止。儘管如此，我們認爲宜

記述有關學者最近在國際刑法學會協助下所作出的研究⑩ 。

死刑與古代的人類復仇意識息息相關，係以刑事制裁的單純報應或抵罪的槪

念爲基礎。該槪念則以源自本體論（或謂之實體論）或形而上學的角度，去理解

受刑法保護的秩序與價値。因此，其實是一大倒退，回復至與社會要求（在用途

及必要上）脫節的刑罰目的學說，但今天這些要求是刑事制裁的存在與科處的依

據，且必須與刑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相配合，以保護社會各成員在實現倫理人格

所不可欠缺的完整法益或價值（1 1）。

上述的理論已以予人深刻印象的方法，重新肯定刑罰的完整預防目的，從而

使犯罪所違反的規範的有效性得以維持，使社會的期望得以鞏固，使法律所保護

的和平得以修復（12）。

死刑是否具有阻嚇力？在刑事政策上的研究調查仍未獲得任何積極結論。在

統計方面，亦未能發現犯罪發展與有否設立死刑之間存有因果關係（1 3）。此外，不

容否定死刑具有“確定性”，使可能發生的司法錯誤不能彌補 。

如今我們仍以刑事政策的角度，分析“容許死刑實施”在嚴格的“特別預防

”理論基礎下所帶來的好處，但“特別預防”僅旨在消滅不法分子而非使其重新納

入社會。

⑩在該領域的主要研究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在 Si r ac usa擧行的國際研討會內所發表的論文——

公佈於 Revue I nt er nat ional e de Dr o i t Penal · A．I．D．P．· 5 8 annee · 3 º 

e t · 4 º t r i mes t r es · 1 9 8 7 。

（1 1 ）見Fi gue i r edo Di as 在《葡國刑法學雜誌》·第一年·第一期·一九九一年一月至三月·

第25至27頁內所發表的《犯罪學說的當代國家》。

（1 2）見 Fig uei r edo Dias 的《刑法總論二及犯罪的法律效果》·科奄布拉大學法學院書本科。

1 9 8 8 ·第 5 5 頁；及《犯罪學說的當代國家》第 2 8 頁 ； 見 Rox i n 在 St r a f r echt

A l l gemeiner Tei l Band l · Munchen · 1 9 9 2 · 第 3 6 頁 。 第 m2 7 號內所發表

的相同見解 。

（1 3）G．Canepa 在 Consi d erat i ons cr i mi nolog i ques sur l e Probleme de l a

pei ne de mor t ·Rev．I n t．D．Penal · A．I．D．P． ·3 e et ·4 e t r imest res。

1 9 8 7 內有詳盡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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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我們認爲上述理論是不可接受的——視人類爲“單純物體”、“

工具”，以求達至管治社會之目的；刑事遏止性措施的基礎構思是消除、“消毒

”等方式——，因爲該理論確實違反人類尊嚴不可侵犯的原則。

此外，在設有死刑的法律體系內，死刑的科處已帶來廣爲人知的擅斷行爲。

亦有理論認爲刑法須爲不同的意識形態目的或經濟政策而服務，從而將死刑評價

及訂爲正當的恐怖手段，但我們亦應否定該理論（1 4）。

關於死刑的複雜問題，儘管可以認爲有關討論不足以構成在立場上的強硬、

基本爭論（但我們認爲不應如此），我們仍一貫重申應禁止設有死刑，因爲這確

實是澳門現行刑法體系的基礎原則。因此，《基本法》（草案）無明確禁止死刑

，不但沒有對普通法例立法者構成障礙，並且還促使他們刻不容緩地在刑法內肯

定禁止死刑原則，從而能夠以眞正的保安機制運作，並防止任何零散法例以保護

公共秩序、國家安全爲藉口而將禁止死刑除外。

在刑事訴訟領域方面，我們認爲《基本法》（草案）所定下的最重要原則是

“無罪推定”（第二十九條下半部份）。倘若該原則的字義範圍係指嫌犯在有罪

判決確定之前仍視爲無罪，並係指相應地禁止推定嫌犯的罪過（15），則該原則的基

本內容衍生以下體現：在刑事偵查方面所進行的限制權利與保障的程序（以嫌犯

爲對象的程序），須受制於以必要性、適度性爲標準的嚴格法定原則，目的在於

以非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方法去蒐集證據及補充資料（1 6）。基於同一體現，一方面

規定某些蒐集證據程序的不當性，例如催眠檢查、脅逼、酷刑（見《基本法》（

草案）第二十八條下半部份）、違法的住宅搜索、通訊檢查或聽取電話（見第三

十一條、第三十二條）、資訊偵查（侵犯所謂“資訊自決權”）（1 7）等，即使旨在

查明假設的“事實眞相”亦然（1 8）；另一方面禁止科處擅斷或旨在獲取追究罪過的

覊押措施——倘若有關措施是無必要者或與該等措施所援引的要求有所抵觸。但

《基本法》（草案）對覊押的前提（情況）、罪過確立前的拘禁要件等均不予以

規定（而《葡萄牙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有明確規定——特別是現行犯

與非現行犯的情況，以及有關當局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將嫌犯提交司法官處理）

，我們對此深表遺憾。此外，《基本法》（草案）的有關規定亦不及《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的相應條文完善——尤其在界定那些機關具有權限命令拘禁方面 。

（1 4）見 Figuei redo Di as 的 《 刑 法 課 程 》 · 編 印 講 義 · 1 9 7 5· 第 1 7 頁 。 t r i mes t r e

（1 5）關於“無罪推定”原則的主要內容，見 Fi guei r edo Di as的作 品 La Prot ect i on des

dr o i t s de l＇Homme dans l a Procedur e Pena l 。Revue I nt er na t i onal e d e

Droi t Penal ·3
e

t r i mest r e · 1 9 7 8 · 第 2 6 7 頁 。

（1 6）見Fi g uei r edo Di as的《 刑事訴 訟法 典導 論》·Equi tas Ed i t or a·1 9 82·第 1

7 頁 。

（1 7）見Joaquim Canot i l h o 的《憲法論》· Al medi na， Coi mb r a · 1 9 9 2 · 第 6 7 9

頁 。
（1 8）見Figuei redo Di as的《刑事訴訟法·Mar i a Joã o Ant unes 的協助課程》·科奄布

拉大學法學院書本科 · 1 9 8 8 ／ 9 ·第 1 3 1 頁第m 2 0 4 號 。

367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段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

察院批准或決定或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19）在同一領

域上，澳門現行刑事訴訟法將有關權限賦與司法機關（尤其是刑事預審法官），

僅他們得作出有關命令或至少在最短時間內宣吿已作出之拘禁爲有效者。第 1 7

／ 9 2 ／M 號 法令（《澳門司法體系法》）第三十六條亦明確訂立上述制度 。

在審判聽證方面，基於“存疑從優原則”（ i n dubio pro reo），如法院

認爲用作追究罪過事實的證據存有疑點，則立即對嫌犯不起訴。上述原則所衍生

的另一當然相應原則，是禁止使嫌犯承擔擧證責任。在訴訟程序內，應由檢察院

及法院負責蒐集證據資料，以作有罪判決的依據 。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法院亦必須在最合理的期間內完成審理有關嫌犯的案件

，並且作相應的裁判（見《基本法》（草案）第二十九條第二段），但這要求絕

不意味減少嫌犯所享有的辯護權。而事實上僅在嫌犯的辯護權得以確保的情況下

，無罪推定原則才可眞正落實，否則有關措施僅徒具形式，不具任何執行效力 。

使辯護權得以行使的前提如下：嫌犯有權以其懂得的文字獲悉受指控的事項

、其所享有的權利與保障；嫌犯有權獲給予時間以準備辯護；嫌犯有權獲法官聆

聽；嫌犯有權獲得其所選擇的律師的輔助——在一切直接涉及嫌犯利益的訴訟行

爲（即與可能對嫌犯產生不利情況的裁判有關）內，律師的訴訟輔助屬強制性的

，即使嫌犯經濟匱乏，亦不可免除或省掉訴訟輔助（否則便違反《基本法》（草

案）第二十五條所規定的平等原則）；嫌犯有權對其受指控的事實保持緘默，且

不可因此而引致其可能受判處的刑罰加重；嫌犯有權在最後才發言（20）；嫌犯有權

對不利於其本身的裁判提起上訴 。

總而言之，辯護權使嫌犯能夠積極參與其本身案件的訴訟程序，從而實現審

檢分立原則的其中一項指針（21）。

我們亦要指出《基本法》（草案）第三十六條抄襲《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三十五條，但手法並不高明（例如將 execut i ve aut hor i t i es翻譯爲

orgã o do execut i vo）。 在闡明辯護權內容方面，《基本法》（草案）第三

十六條不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三十五條完善——後者明確規定“香港

居民有權……選擇律師（ choice of lawyers）……”，但前者僅提及“澳門

居民有權……得到律師的幫助……。”

此外，亦應以“確保澳門居民有權求諸法律……”（正如《澳門司法體系法

》第二條所載者），對“澳門居民有權訴諸法律……”的贅述規條予以取代 ——

Escovar Tr i go 已在尙未公開的探討內提出上述建議 。

（1 9）《Jorge Miranda 主編及翻譯的各國憲法》·第一册 · I mp．Nac．1 9 8 6 ． 第 2 5 5

頁 。

（20）見Narciso da Cunha Rodr i gues在《葡萄牙刑法學雜誌》 ．Ano l 1 º ． 1 9 9 1 ．

第 9 9 頁內所發表的《武器平等原則》。

（21 ）關於審檢分立原則，見 Figueiredo Dias的上述《刑事訴訟法》第51 頁第 m7 6 號及

第 9 9 頁 第 m 1 5 3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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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訴訟保障方面，《基本法》（草案）亦忽略不少與澳門刑事訴訟體系相符

合的重要原則——我們僅指出最根本者——，例如：“自然法官”或法定法官原

則（見《澳門司法體系法》第十五條、《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二條第七款

）；“一事不再理”原則 （ne bis in idem） （見《葡萄牙憲法》第二十九條

第五款）；審檢分立原則（見《澳門司法體系法》第十九條、《葡萄牙共和國憲

法》第三十二條第五款 ）。

上述原則應一槪予以保留 。

還須留意的是：《基本法》（草案）第四十一條規定容許“澳門居民享有澳

門特別行政區法律保障的其他權利和自由 ”。

關於澳門居民爲維護本身權利而提起的程序，《基本法》（草案）僅在第二

十八條第二段明確規定容許“居民對任意或非法的拘留、監禁，向法院申請頒發

防止濫用權力的人身保護令（ habeas corpus）”。

現在讓我們探討法院在維護澳門居民的權利和自由時所扮演的極重要角色。

在司法官團中，檢察院的權限是在嚴格的法律限制內實行刑事訴訟，檢察院不但

負責提起控訴，還承擔偵查義務，對訴訟程序內的確定嫌犯罪過或清白的證據資

料予以分析（22）；另一方面，法官所享有的獨立性是對公正無私的保證（23）——體

現於法官的自主性（僅受法律約束）與不可移調性（見《基本法》（草案）第八

十八條第二段）——，因此法官應獲賦與權限以進行整個偵查階段內的一切審判

行爲（24）。《基本法》（草案）第九十一條第一段對檢察院職能予以規定，但我們

認爲檢察院不應獲賦與“審判職能”（譯者註：《基本法》（草案）葡文本第九

十一條第一段將中文的“檢察職能”翻譯爲“Funç õ es Jur i sd i ci ona is”，

但該葡文法律名詞在葡國法律的槪念爲“審判職能”而非“檢察職能”），因爲

檢察院的司法官之間存有等級關係，並且檢察院從屬於政治權力（按《基本法》

（草案）規定，“ 澳門特別行區檢察長……由行政區長官提各，報（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 。”）。（25）

（22）關於檢察院的作用以及其對起訴或不起訴的調查責任，見 Cunha Rodr i gues的上述作品

第 8 4 頁 ； 見 Fi guei r edo Di as在《踏入新的刑事司法》· Almedina Coimb r a ·1

9 8 3 ． 第 2 1 3 頁內所發表的《踏入葡國刑事訴訟的全面改革》。

（23）關於法院的獨立性乃實質法治國的當然結果，見 Fi guei r edo Di as 及 Mar i a Joã o

Ant une s 在 Sci ence Cr i mi ne l l e et Droi t Pena l Compare· Oct－De c。第7

3 3 及隨後各頁內所發表的 La not i on eur opeenne de Tr i bunal I ndependant et

impa r t i a l ．Une appr oche a par t i r du droi t por t ugai s de pr ocedur e

pena l e 。

（24）見 Fi guei r edo Di as／Mari a Joã o Ant unes的上述作品第7 38頁； Fi gue i r edo

Di as的《踏入葡國刑事訴訟的全面改革》第 2 2 4 至 2 2 5 頁及《共和國新憲法及刑事訴

訟》．律師公會雜誌·里斯本 · 1 9 7 6 · 第 1 1 頁 。

（25）見Figuei redo Di as在《共和國新憲法及刑事訴訟》第 1 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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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要在此表達我們對《基本法》（草案）第一百四十二條及第一百

四十四條的意見。上述條文指出《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且其 相應地有權宣 佈那些澳門原 有法規與《基 本法》相抵觸 。

法律解釋是一項非常複雜工作。基於對公正及公民安全的保證，法律解釋受

特定的規條約束 ，目的在於盡可 能確定有關法規 的內容，而上述 者亦廣爲人知 。

當然 ， 進行 法 律 解釋 時 不可 忽 略 有關 法 規 的意 旨 —— 正 如 W i t t g en s t e i n

所肯定的立場，文字本身僅是符號，從外觀看是空泛的，因此有需要透視之（26）

—— ，關於 法律規條的 文字，意 旨就是該規 條所保護 的價値或利 益的功用 。

對我們而言，在審定澳門法律秩序內任何規範是否與《基本法》相抵觸時，

應考慮我們在展開本探討時所提出的論點，就是“澳門法律秩序基本不變，因此

《基本法》 必須與澳 門法律秩序 內的主要 或基本原則 相符合” 。

爲了對上述問題作出反思，讓我們轉述以下具有典範意義的對話 —— 摘錄 自

L e v i s Ca r ro l l 作 品 《 A l i c e 與 Hu m p t y Du m pt y》“ 鏡 子 裏 的 A l i c e ” ：

“Hu mpty Dum pt y 傲慢 地說：當我 使用言 詞時 ，言詞 所表 達的意 思就 是

我希望 該言 詞所表 達者 ，不多 不少 。

A l i c e說：問題在於你能夠使該言詞具有多麼不同的意思。

Humpty Du mpty 說 ：問 題 在於 誰具 有 權力 。 ”

(26) 見 L u dw i n g W i t t ge ns t e i n 的 F i c ha s  （ Ze t t e l ）·Bi bl i o t e c a  d e  F i l o s o f i a

Co n t e m p o r a nea · e d . 7 0 · 第 6 2 頁第 m 2 3 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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